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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建节科﹝2021﹞1号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设计

导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局）、卫生健

康委员会，雄安新区管委会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公共服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按照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联合制定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设计导则（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过程中如有

问题和建议，请及时联系报送。

本《导则》（试行）在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门户网站

（http://zfcxjst.hebei.gov.cn/zhuantizhuanlan/bs/）公开。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1月 17日

河 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文件

河 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科学指导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

设，保障工程建设质量，遏制疫情传播扩散，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按照省委、省政府总体部署，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组织国家和省有关专家，在充分总结借鉴武

汉火神山、雷神山等医疗建筑建设案例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

石家庄市应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需要，制定了《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设计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

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提供技术指导。

《导则》编写主要依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50849、《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观察和救治临时特殊场所卫
生防护技术要求》 WS694-2020、《河北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
作规范（试行）》（冀防领办〔2021〕39号）、《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29号）
等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及有关文件要求。

《导则》共分 11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
语；3. 基本规定；4. 选址与总平面；5. 建筑；6. 结构；7. 给
水排水；8.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9. 电气；10. 智能化；11. 防
火与疏散。

《导则》由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组织编制及指导实施，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技术解释。请各地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及时总结实践经验，

提出意见和建议。

编制工作得到了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医疗专家组以及省住

房城乡建设系统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导则》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至河北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83 号，



邮编：050011，联系电话：0311-80995611，电子邮箱：xhmms
yy@163.com）。
《导则》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审查人员名单：

主编单位：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郭卫兵 习朝位 庄玉良 马 洪 莘 亮

赵明发 丛 军 郑冠华 张若宜 郭建英

高忠印 刘振华 卢玉敬 蒋群力 曹明振

方 斌 付晓静 冉祥富 张国良

审查人员：曹胜昔 顾 彬 马 哲 张洪波 赵奇侠

王 飞 张新亮 郝志芳 胡道涛 郭建明

赵会超 黄丽红 马永战 王大伟 刘 强

吴海宾 高伟杰 梁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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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应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建造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实现有效控制传染源的目标，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河北省新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以下简

称隔离场所）板房建筑的设计。

1.0.3 隔离场所建筑的设计，应遵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的基本原则。

1.0.4 隔离场所建筑的设计除执行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

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突发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时，政府依据需要临时征用建设土地

建造隔离场所，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以及中高风险地区来冀返冀人员进

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场所。

2.0.2 三区两通道

三区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清洁区和污染区出入口

应考虑地势风向；两通道为工作人员和物资进入洁净区通道、被

隔离人员进出污染区、垃圾运出污染区通道。两通道不能交叉，

应分设在场所两端。

2.0.3 清洁区

管护人员的一般活动区。

2.0.4 半污染区

从污染区到清洁区的卫生通过区域，半污染区位于清洁区和

污染区之间。

2.0.5 污染区

隔离人员起居生活区域，包括卫生间、污物间、洗消间、隔

离间外走廊、管护护理区、护理处置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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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缓冲区

相邻分区之间设置卫生安全屏障的间隔小室。

2.0.7 卫生通过

釆用换防护服、更衣、淋浴等措施控制人员、物品从非清洁

区到清洁区的净化过程。

2.0.8 接收区

经医疗机构确定的隔离人员进入隔离场所后，为隔离人员提

供安检、暂存点（隔离人员私人物品）、信息录入、处置等活动

的区域。

2.0.9 管护人员

隔离场所内的管理、服务、医护人员。

3 基本规定

3.0.1 隔离场所的选择应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具备水电气和

清洁排污保障条件的场所。

3.0.2 隔离场所建筑的设计应遵循安全至上的原则，确保管护人

员和隔离人员的安全、建筑结构安全、设施设备运行安全、消防

安全和环境安全。

3.0.3 建筑层数为单层或双层，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防

火分区、安全疏散、建筑结构、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道等均能满足

国家现行标准相关要求。

3.0.4 隔离场所建筑使用期间，整个建筑不得兼作他用。

3.0.5 隔离场所建筑应按照临时和长期使用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规

划设计，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合理选择结构型式和技术措施。

3.0.6 隔离场所建筑宜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装配式建造方

式。

3.0.7 隔离区严禁使用中央空调。

3.0.8 建筑室内装修应采用易清洁、防污材料，地面应为防滑地

面。

3.0.9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满足《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

术规范》GB 50720的要求。
3.0.10 隔离场所所有垃圾均应当装入黄色医用垃圾处理袋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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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垃圾要求，每日定期集中回收处理。

4 选址与总平面

4.0.1 隔离场所建筑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方便，具有较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

2 应与高密度居民区、幼儿园、大中小学校等城市人群密集

活动区保持安全距离，选择本区域当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3 不应污染、影响城市的其他区域，与周边建筑物之间应有
不小于 30m的隔离间距或不小于 20m的绿化隔离；

4 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和储存区，距离易燃易爆场所

不应小于 50m；
5 环境安静；

6 应避让饮用水源保护区；

7 场所独立，应设置独立出入口。

4.0.2 隔离场所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出入口处应有停车以及回车场地，应满足救护车辆的

快速抵达以及快速撤离的条件，做到对外交通便捷；

2 场地有高差处应满足无障碍通道坡道条件，并应满足移动

病床及陪护人员同时通过的必要宽度。

4.0.3 隔离场所建筑出入口不宜少于 3处，场地出入口不应少于
2处，人员出入口不应兼做废弃物出口。场地入口附近应设置车
辆洗消场所。

4.0.4 隔离场所建筑外围应设置显著危险标识或隔离带。

5 建 筑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布局应按照“三区两通道”活动场所的功能要求、工

作流程合理安排隔离、管护、行政、保障等用房，做到建筑功能

分区明确。

5.1.2 各功能分区的人流、物流的运行路线应合理安排，避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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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污染。

5.1.3 建筑物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场所建筑主要出入口应设置机动车停靠的平台和雨

篷。当设置坡道时，坡度不得大于 1/10。
2 隔离人员出入口处，应设置无障碍坡道。

3 建筑物、各功能分区和房间，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标识。

4 产生噪声和振动的设备机房，不应与隔离观察区、护理工

作区、管护办公生活区等用房相毗邻，并应采取有效的消声、隔

声、减振措施。

5.1.4 通行推床的通道有高差时应用坡道相接，坡道坡度应按无

障碍坡道设计。

5.1.5 室内净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护办公生活用房不宜低于 2. 60m；
2 隔离间不宜低于 2.60m，门净宽不应小于 0.80m；
3 公共走道不宜低于 2.30m。

5.1.6 管护人员通道、隔离人员入口通道应分开设置。

5.1.7 隔离人员和管护人员使用的卫生间必须分开设置。

5.1.8 有条件的可以考虑机器人物流系统（垃圾收集、消毒、物

品配送）的设置，并做好相关机电配套、物品接驳等空间的预留。

5.2 功能分区和交通组织

5.2.1 建筑平面应严格按照“管护、隔离分区”设计，结合卫生

安全等级划分“三区两通道”，同时严格区分隔离流线和管护流

线。

5.2.2 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应从空间上分隔，并经卫生通过或缓

冲区连通，各分区应在分界处设置隔离标识。

5.2.3 管护人员从清洁区进出污染区通道应分别设置，具体进入

流程为：清洁区经一次更衣、二次更衣、经缓冲室进入污染区；

返回流程经过卫生通过：从污染区进入一脱（脱防护服、手套、

鞋套）洗手，进入二脱（脱帽子、口罩）淋浴，经缓冲区，到清

洁区。

5.2.4 在更衣房间应挂全身镜，方便管护人员穿、脱工作服。

5.2.5 各区域应设置明显标识或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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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隔离场所基本流程图见附图。

5.3 隔离区

5.3.1 隔离区为污染区。

5.3.2 隔离区划分功能区域（包括护理工作区、特殊人群区、普

通人群区），应设置单独或双出入口，当隔离区规模较大时，可

设置多个单独出入口。

5.3.3 护理工作区：放置必要的检查治疗医疗用品及抢救车等物

品；普通人群区单独房间居住；特殊人群区：年老体弱、患有基

础疾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除单间居住外，应安装监控系统，随

时观察变化，以备应急处理；婴幼儿、儿童及生活不能自理等特

殊人群家属陪同；

5.3.4 隔离区应设置独立出入口，且与清洁区出入口距离不小于

20m。垃圾外运口、隔离人员出入口应分别设置。
5.3.5 隔离人员入口处应设置接受区大厅，宜满足不少于 30人同
时使用。大厅内应设置电子信息化登记台、个人物品寄存间、消

毒和安检用房等。

5.3.6 隔离人员的出口应设置出口厅室，厅室大厅应设置电子信

息化登记台、消毒和打包区域、消毒用房。

5.3.7 隔离区污物暂存间、污洗间宜设于隔离区尽端，宜靠近污

物外运出口。

5.3.8 隔离人员严格实施单人单间房居住。对于体弱老年人、儿

童、孕产妇、患有基础性疾病等不适宜单独居住的，由卫健委评

估后，根据观察点情况安排居住。

5.3.9 隔离间住房内应配备有电视、电话、具备洗澡条件的单独

卫生间，有热水、热饭和热力供给。

5.3.10 隔离间应设置外窗，满足每日通风换气要求，外窗应配有

安全防护设施。

5.3.11 隔离区走廊应满足无障碍要求，走廊宽度和坡度应满足转

运隔离人员推床的要求。

5.3.12 隔离区应配置常见病、急症处置治疗用房。

5.3.13 隔离区应设置不宜低于 2%的无障碍隔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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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护办公生活区

5.4.1 管护办公生活区应为三部分：一是管护工作区，包括办公

室、值班室、远程会议室、更衣室； 二是物资保障区：货物接收

室、物资库房（生活用品库房、医疗用品）、发放室、申领室；

三是生活保障区：管护人员休息室（有条件时宜设置在场外独立

建筑）、卫生间、开水间、盥洗间（含淋浴室）、清洁处置室。

5.4.2 管护办公生活区属于清洁区，应有独立出入口。

5.4.3 管护办公生活区宜设置在独立建筑内，当与隔离区在同一

建筑内时，管护办公生活区应独立成区，管护办公生活区与隔离

区以卫生通过连接。独立建筑通过封闭连廊与隔离区连接处应设

置卫生通过。

5.4.4 物资保障区独立设置时，宜设置便捷通道与管护工作区紧

密联系。

5.4.5 物资入口附近应设置消洗场地和设施。

5.4.6 污染的衣服、被单等应由专门容器或专用包裹收集，在清

洗加工前应先进行消毒灭菌；在场地内或在污染区应设置专用临

时存放间。

6 结 构

6.1 一般规定

6.1.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筑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6.1.2 结构形式选择应因地制宜、方便施工、保护环境，宜优先

采用轻型模块化钢结构组合房屋或装配式轻钢结构板房。

6.1.3 荷载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现行医院建筑行业标准的有关要求并充分考虑医疗设备
布置、人员密集活动区域等不利荷载情况。

6.1.4 结构整体分析及构件承载力计算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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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轻钢建筑屋面、外露设施、设备管道、建筑架空区域底板

应进行风压验算。当建筑采用与地面架空方案时，基础连接支墩

应进行稳定和抗拉验算。

6.1.6 集中隔离场所建筑结构设计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按《建筑

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要求进行设计。其结构安全
等级宜取一级，抗震设防类别宜为重点设防类。

6.1.7 集中隔离场所建筑采用钢结构时应进行防火、防腐设计，

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钢结构使用期间应进行定期检

查和维护。

6.2 设计要求

6.2.1 建设场地应进行工程地质勘查或参照周边已有建筑设施地

质勘查资料进行地基基础设计，并通过地基现场检验验证地基承

载力。

6.2.2 集中隔离场所建筑的基础可采用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

础或筏型基础。考虑建设周期及轻型模块化钢结构组合房屋特点

可采用筏型基础。

6.2.3 结构构件布置应形成几何不变体系，结构计算假定和分析

模型应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并应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6.2.4 轻型模块化钢结构组合房屋应按照《轻型模块化钢结构组

合房屋技术标准》JGJ/T 466进行设计，其门窗洞口应在设计时预
先考虑且洞边应有加强措施。

6.2.5 结构设计应满足大型医疗设备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当有

较重的移动设备时，应根据移动设备的重量和移动路线图进行设

计，同时考虑设备安装荷载及设备管线的空间需求。

6.2.6 建筑主体应防渗、防漏及密闭。结构开洞、墙板连接、管

线穿越应保证建筑整体的密闭性，所用材料应为防渗材料。

6.2.7 具有密封性能的房间，结构构件、门窗、墙板、屋面设计

应满足室内与外部的压力差影响。

6.2.8 当采用多层轻质房屋时，大型医疗设备、库房等应布置在

首层。送风、排风风机等设备基础及支架宜与房屋结构脱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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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水排水

7.1 一般规定

7.1.1 集中隔离场所的给水、排水、消防和污水处理工程宜进行

统一规划且满足独立使用的要求。

7.1.2 给水、排水管道穿越污染区、半污染区及清洁区等有防护

要求区域的围护结构处应设可靠的密封装置。

7.1.3 给水、排水管道安装完成后，可根据《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要求进行验收。

7.2 给 水

7.2.1 生活给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的有关规定。
7.2.2 自备水源的供水管道严禁与城市供水管道直接连接。

7.2.3 给水管道管材应采用薄壁不锈钢或优质塑料等管材；卫生

器具应采用耐腐蚀、易清洁的产品，并采用非接触性或非手动开

关。

7.3 排 水

7.3.1 排水系统应分区设置。排水管道在接入消毒单元之前应以

全密闭方式敷设。

7.3.2 污染隔离区空调冷凝水应集中收集，并应排入消毒单元消

毒合格后排放。

7.3.3 排水系统通气管出口应设置在远离人员活动区并且通风良

好的室外部位，污染区的排水系统通气管出口应设置高效过滤器

或其他可靠的消毒设施。

7.3.4 临时活动厕所设置管道排水时，宜与隔离区其他排水分开

收集，排水通气系统应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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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热水及饮用水

7.4.1 生活热水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热水水质标准》

CJ/T 521的规定；
7.4.2 每个隔离区域应单独设置饮用水供水点，能满足饮用水和

开水的需求；当采用电热水器和开水器时，应采取保证使用安全

的措施。

7.5 污废水处理

7.5.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污水处理可按照《综合医院建筑

设计规范》GB 51039和《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
中的要求执行。

7.5.2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室外污废水排水管采用密闭井盖。

室外污废水排水管及化粪池应设置不小于 DN100 的通气管。
7.5.3 车辆停放处宜设置冲洗、消毒设施，冲洗废水需经消毒处

理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

8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8.1 一般规定

8.1.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各功能区域宜采用独立的供暖空调
通风系统，各分区系统互相封闭，避免经空气途径交叉感染。

8.1.2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除满足
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2 通 风

8.2.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应具备自然通风条件，空气静压应

从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依次降低，保证气流沿清洁区→半
污染区→污染区→室外的方向流动。当采用自然通风时，必要时
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加强室内空气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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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同一建筑物内管护人员区域（清洁区）至隔离区域（污染区）
的缓冲室应设置通风措施。

8.2.3 盥洗间、卫生间、固体废弃物暂存间等应分别独立设置机械
排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12次/h。
8.2.4 建筑内通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不应采用共用风井方式。

8.3 供暖与空气调节

8.3.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各房间温度、湿度宜符合表 8.3.1
的要求。

表 8.3.1 主要用房室内设计温度、湿度

房间名称
夏 季 冬 季

干球温度（笆） 相对湿度（%） 干球温度 CC） 相对湿度（%）

隔离间 26～27 50～60 20～22 —

管护用房 26～27 50～60 18～20 —

淋浴、更衣 26～27 — 22～25 —

8.3.2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应积极利用场地已有的能源系统，

当电力供应充足时，严寒地区可采用电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空调的

热源，寒冷地区宜采用空气源热泵方式。

8.3.3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及围护结构情

况，选择适合的空调采暖形式，严禁采用中央空调，宜选择安装

分体冷暖空调，严寒地区冬季可设置电暖器。

8.3.4 分体空调电源应集中管理，送风应减少对室内气流方向的

影响，污染区集中设置的冷凝水排水管上应设水封和阀门，防止

过渡季和冬季没有冷凝水排出时空气进入。

8.3.5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宜安装空气净化消毒装置。

8.3.6 风冷室外机组的设置应确保进风与排风通畅，噪声和排热

应符合周围环境要求，同时便于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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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 气

9.1 一般规定

9.1.1 电气设计方案应简单，选用材料种类少且能快速采购，减

少地下暗敷管线，满足快捷施工要求。

9.1.2 电气设计除满足本导则外尚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现行规

范及标准规定。

9.2 供配电系统

9.2.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采用一路 10KV供电时，室外道路
照明等保障性负荷应采用柴油发电机或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

9.2.2 根据负荷分布宜分散设置箱式变电站或柱上变压器供电。

9.2.3 可利用附近建筑的变配电设施供电。

9.2.4 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分设低压配电箱（柜）；污

染区配电箱（柜）、控制箱（柜）设置在污染区外。

9.2.5 配电箱（柜）宜采用标准化设计，选用成套定型电气设备；

风机、水泵等控制箱应与设备一体化配套。

9.3 供配电线路

9.3.1 室外高、低压供线路宜采用绝缘导线或电缆架空敷设，架

空杆宜采用水泥杆，在消防通道上的架空线高度应考虑消防车通

过。

9.3.2 室外高、低压架空线路宜共杆架设。

9.3.3 低压配电支干线可结合建筑或建筑基础敷设。

9.3.4 引入隔离间内的供电线路设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动作值

为 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照明和插座可共用回路。
9.3.5 线缆槽盒及穿线管应采用不燃型无毒材料；穿越隔墙时，

隔墙缝隙及槽口、管口应采用不燃材料可靠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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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照 明

9.4.1 道路照明灯具可安装在低压线路架空杆上或建筑上，宜采

用架空或钢索布线。

9.4.2 道路照明配电线路设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剩余电流保

护，并应进行短路灵敏度验算、压降验算等。

9.4.3 隔离间照度需满足 300LX，宜采用可变照度、可变色温、
炫光小的密闭型灯具，吸顶安装。

9.4.4 走廊、厕所等公共场所宜采用LED红外感应灯具。
9.4.5 在需要灭菌消毒的地方设置紫外线消毒器或紫外线杀菌

灯。

9.4.6 隔离间设 2～3组安全型二、三孔组合插座（宜带 USB插
孔），根据设备专业要求设空调、电热水器等专用插座。

9.5 接 地

9.5.1 建筑采用总等电位联结，利用建筑基础钢筋做接地极或结

合基础设带状接地极。

9.5.2 有洗浴功能的卫生间、公共厨房等处，应设置辅助等电位

联结。

10 智能化

10.1 通 信

10.1.1 应提供无线网络接入条件，保证 4G 或 5G 网络全覆盖；
设无线 AP 实现WIFI 全覆盖。
10.1.2 隔离间设呼叫对讲终端、数据终端、有线电视终端。

10.2 安全防范

10.2.1 走道、出入口、室外道路设带有夜视功能的监控摄像机，

室外摄像机可设在低压线杆上、建筑墙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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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根据管理流程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对半污染区、污染与
洁净区域进行流线管理；当出现紧急情况时，按预案解除门禁。

11 防火与疏散

11.0.1 隔离场所板房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0222、《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等的有关规定。
11.0.2 临时储存医用氧气罐应设置在室外，远离热源、火源和易

燃易爆源。

11.0.3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并设置明显标志，在疏散

通道地面、墙面（隔断）增设疏散指示标志，并张贴疏散引导示

意图。紧急情况下，应确保隔离人员可以就近使用管护人员通道

疏散逃生。

11.0.4 房间内禁止使用原配置以外的大功率电器设备，做到人走

电断，严禁超负荷用电。

11.0.5 每个房间宜配置1具水基型或干粉灭火器和1只强光手电

筒，每人宜配备 1具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11.0.6 房间内禁止带入火种和使用明火，禁止吸烟。医用酒精、

强氧化剂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应限量存放在单独房间内。

11.0.7 护理工作区宜配置微型消防站，移动式高压细水雾贮水

量宜为 100L。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区域道路应满足消防要求并
配备消防应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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